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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 女 士 ：

關 於 ： 《 1 9 9 9 年 法 律 執 業 者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

多 謝 你 2 0 0 0 年 1 月 2 5 日 的 來 信 。 有 關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在

2 0 0 0 年 1 月 2 4 日 提 出 的 各 項 問 題 ， 現 回 覆 如 下 ： ─

( a ) 解 釋 現 行 香 港 認 許 大 律 師 的 程 序 和 規 定 ， 並 將 其 與 條 例 草 案 建

議 的 機 制 比 較

根 據 現 行 法 例 (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(第 1 5 9 章 )第 2 7 及 2 7 A

條 )， 任 何 人 如 能 符 合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規 定 的 5 項 準 則 中 的 一 項 或

以 上 的 條 件 ， 便 可 獲 認 許 為 大 律 師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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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等 準 則 如 下 ： ─

( i )  他 / 她 在 英 格 蘭 、 北 愛 爾 蘭 或 蘇 格 蘭 獲 認 許 為 大 律 師 ， 並 曾 在

英 國 執 業 為 大 律 師 或 出 庭 為 代 訟 人 至 少 3 年 ， 或 是 香 港 永 久 性

居 民 ， 或 曾 至 少 7 年 通 常 居 於 香 港 ；

( i i )  他 / 她 已 取 得 香 港 大 學 或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的 法 律 學 位 ， 並 已 取 得

法 學 專 業 證 書 ；

( i i i )  他 / 她 已 取 得 法 學 專 業 證 書 ， 並 是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， 或 是 曾 在

一 段 至 少 7 年 的 期 間 通 常 居 於 香 港 的 英 聯 邦 公 民 或 愛 爾 蘭 共 和

國 公 民 ；

( i v )  他 /她 在 申 請 獲 認 許 的 日 期 前 ， 曾 至 少 3 年 已 在 香 港 獲 認 許 為

律 師 ， 而 在 該 段 期 間 是 在 香 港 執 業 為 律 師 或 受 僱 於 香 港 政 府 為

律 政 人 員 ； 或

( v )  他 / 她 在 澳 洲 、 加 拿 大 ( 不 包 括 北 克 ) 、 新 西 蘭 、 愛 爾 蘭 共 和

國 、 津 巴 布 韋 或 新 加 坡 獲 認 許 為 大 律 師 或 法 律 執 業 者 ； 有 出 庭

代 訟 經 驗 ； 已 在 香 港 律 政 司 受 僱 為 律 政 人 員 至 少 7 年 ， 並 已 經

至 少 3 年 如 此 受 僱 從 事 類 似 有 1 0 年 年 資 的 大 律 師 在 香 港 執 業

過 程 中 所 通 常 從 事 的 工 作 ； 及 如 獲 認 許 則 有 意 在 獲 認 許 後 的

1 2 個 月 內 在 香 港 執 業 為 大 律 師 。

因 此 ， 非 英 聯 邦 地 區 的 外 地 律 師 是 無 法 以 任 何 途 徑 在 香 港 獲 得

認 許 為 大 律 師 。 這 情 況 違 反 了 《 服 務 貿 易 總 協 定 》 一 般 義 務 方 面 的 準

則 ， 即 有 關 規 定 須 是 客 觀 、 合 理 、 非 歧 視 和 建 基 於 專 業 標 準 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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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 《 1 9 9 9 年 法 律 執 業 者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建 議 的 新 機 制 ， 有

關 條 例 須 予 修 訂 ， 取 消 英 國 、 蘇 格 蘭 、 北 愛 爾 蘭 及 其 他 英 聯 邦 國 家 地

區 的 大 律 師 或 代 訟 人 目 前 所 享 的 特 權 。 新 訂 的 第 2 7 條 (《 草 案 》 第 7 條 )

規 定 ， 法 院 如 認 為 某 人 是 適 當 作 為 大 律 師 ， 並 已 符 合 一 般 的 認 可 要

求 ， 包 括 通 過 所 需 的 考 試 及 已 繳 付 大 律 師 公 會 執 委 會 訂 明 的 收 費 ， 便

可 認 許 該 人 為 大 律 師 。 此 外 政 府 亦 建 議 加 入 新 訂 的 第 2 7 ( 2 ) ( b )條 有 關 居

住 地 的 規 定 ， 以 便 採 用 與 律 師 相 同 的 規 定 ； 同 時 也 提 議 在 新 訂 的 第

2 7 ( 4 )條 內 訂 明 ， 法 院 可 以 就 任 何 一 宗 個 別 案 件 ， 以 靈 活 方 式 認 許 大 律

師 ( 所 謂 〝 臨 時 認 許 ” ) 。 屬 臨 時 性 質 而 獲 認 許 的 大 律 師 無 需 符 合 一 般 認

許 的 規 定 ， 如 考 試 及 居 住 地 等 的 要 求 。

( b ) 闡 明 有 關 認 許 申 請 的 日 期 前 三 個 月 居 住 地 的 規 定 ， 是 否 同 樣 適

用 於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。

新 訂 的 第 2 7 ( 2 ) ( b )條 訂 明 ， 申 請 認 許 為 大 律 師 的 人 必 須 符 合 以

下 任 何 一 項 居 住 地 規 定 ：

( i )  在 認 許 申 請 的 日 期 前 3 個 月 內 一 直 居 於 香 港 ；

( i i )  通 常 居 於 香 港 滿 7 年 ；

( i i i )  在 緊 接 認 許 申 請 的 日 期 前 的 1 0 年 內 至 少 有 7 年 是 每 年 至 少 有

1 8 0 天 身 在 香 港 。

換 言 之 ， 具 有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分 的 申 請 人 或 會 需 要 符 合 上 述

在 認 許 申 請 的 日 期 前 3 個 月 內 一 直 居 於 香 港 的 要 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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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回 應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該 委 員 會 認 為 條 例 草 案 需 要 加 入

過 渡 條 文 ， 以 保 障 現 時 在 英 聯 邦 國 家 修 讀 法 律 並 有 意 按 照 現 行

途 徑 謀 求 在 香 港 獲 認 許 為 大 律 師 的 人 的 權 利 。

我 們 在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首 次 會 議 上 解 釋 ， 推 遲 有 關 新 認 許 準 則

條 款 生 效 日 期 (不 早 於 2 0 0 1 年 1 1 月 1 日 )的 做 法 ， 可 給 予 已 修 讀 或 報 讀

2 0 0 0 至 2 0 0 1 年 度 大 律 師 資 格 專 業 課 程 的 人 充 分 時 間 完 成 課 程 和 參 加 資

格 檢 定 考 試 ， 以 及 於 需 要 時 重 考 。 留 學 英 國 的 法 律 系 學 生 或 會 計 劃 返

回 香 港 修 讀 法 律 深 造 證 書 課 程 。 推 遲 有 關 生 效 日 期 也 給 予 大 律 師 公 會

執 委 會 充 分 時 間 制 備 配 合 有 關 修 訂 的 必 要 規 則 ； 例 如 ， 有 關 外 地 司 法

管 轄 區 的 人 參 加 在 香 港 獲 認 許 為 大 律 師 的 考 試 的 規 則 。

在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首 次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提 到 《 1 9 9 7 年 醫 生 註 冊

( 過 渡 條 文 ) 條 例 草 案 》 ， 這 條 由 議 員 提 出 的 私 人 條 例 草 案 ， 目 的 是 在

《 1 9 9 5 年 醫 生 註 冊 (修 訂 )條 例 》 加 入 適 當 的 過 渡 條 文 。

我 們 認 為 英 國 法 律 系 畢 業 生 的 情 況 與 英 國 醫 科 畢 業 生 的 情 況 截

然 不 同 。 英 國 法 律 系 畢 業 生 仍 需 要 修 讀 大 律 師 資 格 專 業 課 程 ， 考 試 及

格 後 才 有 資 格 根 據 現 行 的 第 2 7 條 獲 認 許 為 香 港 的 大 律 師 。 所 以 ， 即 使

按 照 條 例 草 案 現 時 的 建 議 修 訂 認 許 準 則 ， 英 國 法 律 系 一 年 級 和 二 年 級

學 生 仍 可 選 擇 在 大 學 畢 業 後 返 回 香 港 修 讀 法 律 深 造 證 書 課 程 。 這 情 況

與 英 國 醫 科 畢 業 生 不 同 ， 英 國 醫 科 畢 業 生 沒 有 類 似 修 讀 法 律 深 造 證 書

課 程 的 選 擇 。 有 關 海 外 醫 科 畢 業 生 註 冊 的 法 律 修 訂 後 ， 英 國 醫 科 學 生

和 畢 業 生 便 別 無 選 擇 ， 必 須 參 加 執 業 資 格 試 ， 在 考 試 及 格 後 才 可 以 在

香 港 註 冊 及 執 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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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 生 的 情 況 有 別 於 法 律 執 業 者 ， 醫 療 專 業 有 通 用 的 準 則 ， 有 關

的 醫 療 知 識 普 遍 適 用 於 各 地 ， 醫 生 無 需 先 行 適 應 當 地 環 境 才 可 以 執

業 。 法 律 執 業 者 的 情 況 則 不 同 。 外 地 法 律 系 畢 業 生 在 獲 認 許 為 大 律 師

前 ， 應 該 要 熟 悉 香 港 本 地 情 況 和 環 境 。 因 此 ， 大 家 必 須 要 清 楚 了 解 ，

海 外 法 律 系 畢 業 生 在 謀 求 在 香 港 取 得 有 關 資 格 前 ， 應 當 修 讀 本 港 的 法

律 深 造 證 書 課 程 ， 以 熟 悉 本 地 情 況 。

( d ) 根 據 政 府 的 意 見 ， 本 條 例 草 案 是 為 了 實 施 《 服 務 貿 易 總 協 定 》

(《 總 協 定 》 )的 準 則 。 現 提 供 《 總 協 定 》 有 關 條 文 ， 供 條 例 草

案 委 員 會 參 考 。

根 據 《 總 協 定 》 須 履 行 的 義 務 有 下 列 兩 類  —

( i )  適 用 於 所 有 服 務 行 業 和 所 有 成 員 地 方 的 一 般 義 務 ： 以 及

( i i )  只 適 用 於 成 員 地 方 曾 作 出 明 確 承 諾 的 若 干 行 業 的 特 定 義 務 。

香 港 並 沒 有 就 法 律 服 務 方 面 作 出 任 何 特 定 承 諾 。

與 提 供 法 律 服 務 有 關 的 一 般 義 務 有 三 項 。

( i )  最 惠 國 待 遇 (《 總 協 定 》 第 I I 條 ,  見 附 件 A )

最 惠 國 待 遇 是 首 項 義 務 。 最 惠 國 是 《 總 協 定 》 的 基 本 宗 旨 。 根

據 這 項 一 般 義 務 ， 任 何 成 員 地 方 對 另 一 個 國 家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及

服 務 提 供 者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， 必 須 即 時 無 條 件 地 以 相 同 優 惠 條 件

給 予 所 有 成 員 地 方 的 相 同 服 務 行 業 及 服 務 提 供 者 。 除 非 某 一 成

員 地 方 特 別 要 求 ， 並 獲 得 豁 免 ， 否 則 必 須 給 予 最 惠 國 待 遇 。 如

果 沒 有 取 得 豁 免 ， 任 何 不 符 合 最 惠 國 待 遇 的 措 施 都 可 能 會 受 到

非 難 ， 除 非 能 夠 證 明 這 些 措 施 是 根 據 《 總 協 定 》 特 定 條 款 或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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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共 秩 序 或 公 共 安 全 理 由 而 制 定 的 。

( i i )  承 認 規 定 (《 總 協 定 》 第 V I I 條 ,  見 附 件 B )

第 二 項 一 般 義 務 關 於 承 認 資 歷 ， 最 適 用 於 評 定 大 律 師 認 許 準

則 。 《 總 協 定 》 准 許 相 互 自 動 承 認 在 某 一 特 定 國 家 取 得 的 學 歷

和 工 作 經 驗 、 己 符 合 所 需 的 條 件 、 獲 發 的 執 照 或 證 書 ， 惟 必 須

給 予 第 三 國 家 具 有 關 資 歷 人 士 足 夠 機 會 ， 證 明 他 們 的 才 能 ， 並

在 達 到 應 有 水 準 時 獲 得 認 許 。 這 項 一 般 義 務 也 規 定 成 員 地 方 所

制 定 的 評 定 專 業 資 歷 準 則 ， 必 須 客 觀 、 合 理 、 非 歧 視 ， 並 建 基

於 專 業 標 準 。 這 項 一 般 義 務 對 香 港 法 律 專 業 影 響 深 遠 。

( i i i )  透 明 度 (《 總 協 定 》 第 I I I 條 ,  見 附 件 C )

第 三 項 一 般 義 務 規 定 成 員 地 方 必 須 發 表 有 關 影 響 服 務 交 易 的 措

施 資 料 ， 或 安 排 有 關 資 料 可 供 公 眾 人 士 取 閱 。 香 港 遵 守 這 項 規

定 ， 把 這 些 資 料 以 政 府 憲 報 或 香 港 特 區 法 例 方 式 發 表 。 但 也 訂

明 豁 免 條 款 ， 例 如 無 須 透 露 影 響 公 眾 或 商 業 利 益 的 機 密 資 料 。

( e ) 考 慮 委 員 認 為 本 條 例 草 案 應 該 列 明 有 關 修 訂 建 議 不 具 追 溯 效 力

的 意 見 。

我 們 認 為 本 條 例 草 案 沒 有 必 要 列 明 有 關 修 訂 建 議 不 具 追 溯 效

力 ， 因 為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 第 1 章 ) 第 2 3 條 已 經 規 定 —

凡 條 例 將 另 一 條 例 全 部 或 部 分 廢 除 ， 不 得 因 此 而 —

( a ) … .

( b ) 影 響 該 已 廢 除 條 例 的 過 往 實 施 ， 或 影 響 根 據 該 已 廢 除 條 例 而 經

適 當 作 出 或 容 許 的 事 情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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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影 響 根 據 該 已 廢 除 條 例 而 獲 取 、 產 生 或 引 致 的 權 利 、 特 權 、 義

務 或 責 任 ;

( d ) … .

( e ) 影 響 與 上 述 權 利 、 特 權 、 義 務 、 責 任 、 刑 罰 、 沒 收 或 懲 罰 有 關

的 調 查 、 法 律 程 序 或 補 救 事 宜 ;而 這 些 調 查 、 法 律 程 序 或 補 救

事 宜 可 以 手 進 行 、 繼 續 或 執 行 ， 這 些 刑 罰 、 沒 收 或 懲 罰 亦 可

以 施 行 ， 一 如 該 作 廢 除 用 的 條 例 並 未 曾 通 過 。

因 此 我 們 認 為 ， 廢 除 現 行 第 2 7 條 的 建 議 是 不 具 追 溯 效 力

的 ， 也 不 會 影 響 根 據 現 行 第 2 7 條 獲 認 許 的 人 士 所 獲 取 的 任 何 權 利 。

( f ) 提 供 本 條 例 草 案 的 修 訂 建 議 一 覽 表 和 解 釋 有 關 修 訂 的 作 用 。

本 人 已 經 在 2 0 0 0 年 1 月 2 5 日 致 函 提 供 本 條 例 草 案 修 訂 建 議

一 覽 表 ， 並 述 明 有 關 修 訂 的 作 用 。

謹 此 證 實 ， 出 席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政 府 代 表 的 名 單 與 上

一 次 會 議 相 同 。

法律政策科政府律師馮淑芬

2 0 0 0 年 2 月 1 5 日

# 1 3 1 1 4


